
台中南屯扶輪社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一、 台中南屯扶輪社(以下簡稱南屯扶輪社)為協助本校清

寒優秀大學生安心就學，並在畢業後順利接軌職場，特

捐贈本校助學金，爰訂定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南屯扶輪社指派 1名或數名傑出社友擔任導師，對錄取

學生進行未來就業及職涯輔導： 

(一)定期關心學生學習狀況，提供就業諮詢並向學生分

享個人學習經驗。 

(二)安排學生參與扶輪社活動。 

(三)追蹤學生畢業後之生涯規劃，並給予一切必要之協

助。 

三、 申請條件： 

(一)就讀本校大學日間部四年級及三年級之本國學生，

申請人及父母年所得新臺幣 90 萬元以下者(若為單

親家庭，僅計算申請人及監護人年度所得，若為共同

扶養，則父母親所得均須計入)；以四年級學生優先，

三年級學生視名額狀況遞補。 

(二)前一學年操行成績優良平均達 75分以上，在學期間

未有受小過以上之懲處紀錄，且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無不及格科目。 

(三)曾擔任本校社團及系學會副會長以上幹部者優先錄

取。 

四、 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如附件）。 

(二)前一年度在校成績單正本。 

(三)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若與父母不同戶請分

別檢附）。 

(四)申請人及父親、母親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單親者僅需提供父或母一方之綜合所得

資料清單，若共同扶養，則父母親資料皆需檢附)。 

(五)申請人及父親、母親「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單親者僅需提供父或母一方之綜合所得資料清

單，若共同扶養，則父母親資料皆需檢附)。 

(六)導師或系主任之推薦函一份。 

(七)五百字以內的自傳。 

(八)其他如參加社團幹部證明等文件（非必要）。 

五、 獎助學金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6萬元，發放期程及方式依

南屯扶輪社通知辦理。 



六、 受獎學生由受領之獎學金提撥 1,000元公基金，參加扶

輪校友會，以保有學習交流與傳承。 

七、 本要點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台中南屯扶輪社獎助學金申請表 

學院∕系所 
 

學院 系 

年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E-Mail  行動電話  

操行成績 前學年操行成績，總平均 分（需達 75分以上） 

學業成績 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分（需達 70分以上） 

家庭年所得 新臺幣 元（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家庭成員概況 

編號 姓名 稱謂 就業狀況或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1    

2    

3    

4    

5    

應繳附文件 

(請依序裝訂) 

1.申請表。 

2.前學年成績單正本。 

3.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若與父母不同戶請分別檢附）。 

4.申請人及父親、母親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 

5.申請人及父親、母親「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6.班導師或系主任之推薦函一份。 

7.自傳。 

8.其他，如社團幹部證明文件等（非必要）。 

※應附文件 4及 5：單親者僅需提供父或母一方之綜合所得資

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若共同扶養，則

父母親資料皆需檢附。 

 


